
工會 

項目 

115年度新北市優良工會選拔計畫 
壹、依    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15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    的：為健全工會組織、和諧勞資關係、保障工會會員權益，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

組成評審委員會加入，就考評項目進行評選，評選結果將作為勞工教育經費補助參考依

據。 

參、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肆、評選對象： 

1、 截至114年12月31日止，在本市登記立案滿2年之工會；原登記立案滿2年因事業單

位變動（合併、組織業務分割等情形），致工會變更名稱或重新設立者亦屬之。但

工會受考評時，會址登記於本市以外者除外。 

2、 自114年度起，連續3年獲選為特優之工會，得由工會主動檢附歷年獲獎證明文

件，向本局申請次年度免參與績優工會組之評選，經核定後得以免評身分辦理。 

伍、 評選項目及組別： 

1、 工會得同時報名參加「績優工會獎組」及「單項獎組」（每家工會最多可報名2項

單項獎），惟報名2組別者須分別檢附該組別所需資料，資料不齊全者，將取消該

組別報名資格。 

2、 績優工會獎組： 

 
產業工會（100%） 企業工會（100%） 職業工會（100%） 

組織發展與

會務運作 

1.會議運作及選舉 

2.會務行政 
該項合計17% 

1.會議運作及選舉 

2.會務行政 
該項合計15.5% 

1.會議運作及選舉 

2.會務行政 
該項合計15% 

財務透明與

經費運用 

1.經費收支運用情形 

2.財務稽核 

該項合計23% 

1.經費收支運用情形 

2.財務稽核 

該項合計23% 

1.經費收支運用情形 

2.財務稽核 

3.勞健保收繳情形 
該項合計23% 

會員管理與 

服務措施 

1.會籍管理 

2.會員便利性 

3.福利措施 

4.意見反映回饋 

5.會員積極化服務 

6.協調事業單位推動勞

資合作制度 
該項合計20.5% 

1.會籍管理 

2.會員便利性 

3.福利措施 

4.意見反映回饋 

5.會員積極化服務 

6.協調事業單位推動勞

資合作制度 
該項合計25.5% 

1.會籍管理 

2.會員便利性 

3.福利措施 

4.意見反映回饋 

5.會員積極化服務 

6.協調事業單位勞資合

作推動制度 
該項合計18% 

勞工教育與

職能發展 

1.勞工教育 

2.職能發展 

               該項合計18% 

1.勞工教育 

2.職能發展 
項合計17% 

1.勞工教育 

2.職能發展 
該項合計23% 

社會參與及

資源整合 該項合計8.5% 該項合計6% 該項合計8% 

創新價值與

政策配合 該項合計13% 該項合計13% 該項合計13% 

 

 

 

 

 



3、 單項獎組： 

陸、 評選方式： 

1、 自評：由各工會自行填寫評選自我檢核表及自評表，並檢附114年1月1日至114年

12月31日期間評分項目之具體書面佐證資料（未檢附具體佐證資料者該項不予評

分），於115年1月2日～115年1月17日期間（以郵戳為憑）函送本局，逾期不受

理。自評成績不列入總成績計算，僅作為本局初、複評時參考之用。自評成績達

75分以上者始可進入初評作業，初評成績達80分者，方得進入複評作業。 

2、 初評：由本局工會業務承辦同仁依受評工會所送之評選書面資料進行初評作業，

如受評工會於評選年度查有發生違反勞工法規情事者，並由承辦同仁加註意見。 

三、複評：應參加複評作業而未參加者，將不列入獲獎評定。 

（1） 績優工會獎組： 

1. 初評成績達80分以上之工會，須指派代表至本局進行口頭答詢，說明會務

運作等相關情形。除原有書面資料占總成績90%，由委員現場審酌評分

外，該次口頭答詢（即簡報）占總成績10%，包含會務運作報告、回答評

審委員提問，合計10分鐘。 

2. 如評審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至工會進行實地訪視。 

（2） 單項獎組：由評審委員會依初評成績達80分以上之工會所送評選資料進行書

面審查。 

柒、 評選結果及獎勵方式： 

1、 評選結果： 

（1） 績優工會獎組：特優（90分以上）、優等（89-85分）、甲等（84-80分），各等

第至多10名。 

（2） 單項獎組：「職能發展獎」、「勞資關係貢獻獎」、「行善績優獎」、「性平績優

獎」，各獎至多2名；獲選單項獎工會，2年內不重複給獎。 

（3） 同時參選績優工會獎組及單項獎組，由評審委員會依評選水準擇優選定獲獎

組別。 

（4） 評審委員會對於績優工會獎及單項獎，得以從缺或調整名額辦理。 

2、 獲選績優工會獎或單項獎者，如有違反相關法令情節重大、未按時繳交勞健保費、

或所送資料有不實情事，經查證屬實，將撤銷獲獎資格，並追繳其已領之獎牌及

獎勵。 

3、 獎勵方式： 

獎項 
職能發展獎

（100%） 

勞資關係貢獻獎

（100%） 

行善績優獎

（100%） 

性平績優獎

（100%） 

 1. TTQS 評 核 等

級。 

2. 參加政府單位

或政府委辦單

位之 TTQS 訓練

品質課程準備

升級? 

3. 辦訓績效。 

4. 工會幹部職能

精進與多元專

長培訓。 

5. 創新業務。 

1. 辦理與資方簽

訂團體協約。 

2. 勞資會議。 

3. 協助勞資爭議

處理。 

4. 維 權 參 與 情

形。 

5. 創新業務。 

1. 參與本局「新

北行善團」。 

2. 編列行善計畫

及預算。 

3. 成立本業志工

隊或加入本局

志工隊 

4. 行善事蹟。 

5. 創新業務。 

1. 章程或選舉辦法

訂定理監事單一

性別1/3或40%以

上。 

2. 指派女性新進幹

部參與新進工會

幹部研習。 

3. 推薦性別翻轉模

範勞工及推動性

別平等。 

4. 推動性別友善環

境及措施。 

5. 創新業務。 

評

選

項

目 



（1） 績優工會獎組： 

※連續3年獲選為特優績優工會者，得檢附112年至114年度歷年獲獎資料，

向本局申請免評，經核定者得維持特優獎勵。 

1. 成績為特優者，115年度申請勞工教育補助時，可獲勞教獎勵10萬元額度、

會務發展獎勵6萬元，並於本市五一勞動節表揚大會中辦理表揚頒發獎牌

(座)乙座。 

2. 成績為優等者，115年度申請勞工教育補助時，可獲勞教獎勵5萬元額度、

會務發展獎勵3萬元，並於本市五一勞動節表揚大會中辦理表揚頒發獎牌

(座)乙座。 

3. 成績為甲等者，115年度申請勞工教育補助時，可獲勞教獎勵2萬元額度、

會務發展獎勵2萬元，惟不予公開表揚，但得由本局頒發獎狀1紙。 

4. 為鼓勵參與評選之工會，參加工會評選未獲等第者，115年度勞工教育上限

額度增加(5%)；經複評成績達75至79分之工會，另增加(5%)勞工教育補助

額度，以1次為限。如同時參選單項獎組評選之獎勵額度(5%)，擇額度高者

計入，不予累計。 

5. 已獲選績優工會或經免評者，上開獎勵勞工教育上限額度(5%或10%)，不予

計入；如同時參選單項獎組評選之獎勵額度(5%)，亦不予計入。 

6. 具評選資格之工會，應參加而未參加年度評選者，除將加強輔導外，115年

度勞工教育僅得申請1次，不予受理第2次勞工教育補助，且不得申請本局

相關專案計畫補助。 

（2） 單項獎組： 

1. 獲單項獎者，115年度申請勞工教育補助時，可獲勞教獎勵5萬元額度、會

務發展獎勵獎勵3萬元，並於本市五一勞動節表揚大會中辦理表揚頒發獎牌

(座)乙座。 

2. 為鼓勵參與評選之工會，參加工會評選未獲等第者，115年度勞工教育上限

額度增加(5%)，以1次為限。如同時參選績優工會組評選之獎勵額度(5%或

10%)，擇額度高者計入，不予累計。 

3. 已獲選單項獎者，上開獎勵勞工教育上限額度(5%)，不予計入；如同時參

選績優工會獎組評選之獎勵額度(5%或10%)，亦不予計入。 

捌、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